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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主席歡迎各委員和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第  7  屆深水埗區

議會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 11  次會議。  

議程第 1項：通過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 10  次會議

記錄  

2 .  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。  

議程第 2項：「共築  •  智能峰會」介紹  

3 .  黃山女士介紹「共築  •  智能峰會」及「好房子移動展示

房」。  

4 .  委員提出以下事項： ( i )  支持區內舉辦此類大型和國際

化的活動； ( i i )  查詢各部門會否實施人流管理和交通安排等

措施；以及 ( i i i )  期望於活動中探討如何將安全、舒適、綠色

和智慧等元素融入公屋設計。  

5 .  黃山女士回應： ( i )  活動選址深水埗區的原因是附近有

多個公共屋邨和體育館、圖書館等配套設施，能有效展示香

港公營房屋的發展和設計特色； ( i i )  已與康樂及文化事務

署、警務處和運輸署協調，盡量減低活動對附近居民的影

響，包括將場地設置時間安排在星期日及星期一晚上；預訂

設施的服務櫃檯會於活動期間保持開放；會建議參觀人士盡

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；鄰近巴士站位置會於部分活動期間稍

作調整； ( i i i )  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十分支持該活動，並從

內地調運「好房子移動展示房」來港，展示內地對「好房子」

的要求和標準；以及 ( iv )  期望透過活動與內地和國際的專家

相互交流。  

6 .  何寶珠女士回應： ( i )  深水埗體育館內的主場館、乒乓

球室、健身室和兒童遊戲室會於 11  月 3  日至 7  日暫停開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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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署方將於其中一個活動室設置臨時兒童遊戲攤位供市

民參與； ( i i i )  深旺道遊樂場的五人足球場將於 10  月 27 日至

11  月 12 日暫停開放，以便進行場地設置和拆除工作；以及

( iv)  署方會於部門網頁公布上述兩個場地的開放安排，亦會

於現場張貼告示。  

[會後補註：根據署方於會議後配合房屋署拆除展品的最新

安 排 ， 深 旺 道 遊 樂 場 的 五 人 足 球 場 暫 停 開 放 時 間 延 長 至

11  月 14日。 ]  

7 .  主席總結： ( i )  委員對「共築  •  智能峰會」表示支持和

期待；以及 ( i i )  會上討論了活動內容、交通和有關場地設施

的安排。  

議程第 3項：加強宣傳「富戶政策」及申報安排（房屋、規

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0 /2025號）  

8 .  羅婉芬女士介紹文件第 10 /2025號。  

9 .  委員提出以下事項： ( i )  查詢全長者戶是否須申報入息

和資產（包括非住宅物業和遺產），而長者於購買物業後是

否無須搬離所住的公屋單位； ( i i )  查詢傷殘人士及其照顧者

住戶申報入息和資產的安排； ( i i i )  建議署方更清晰釐定各住

戶類別的入息和資產限額，並向市民講解； ( iv)  查詢如公屋

住戶擁有遺產繼承權或因出售遺產而獲得款項，會否計入其

資產，當中是否有過渡政策和酌情安排，並建議署方公開該

類個案的處理方法； (v )  查詢署方是否與入境事務處建立數

據共享機制，以識別涉及分租或轉租的公屋單位，從而打擊

濫用行為，並查詢對該類個案的處理方法； (v i )  查詢是否有

入息和資產審查結果上訴機制及其具體程序；(v i i )  查詢署方

是否有就家庭情況特殊的住戶制訂其他處罰或處理方式，代

替收回單位，以及是否有專責小組跟進該類個案； (v i i i )  查

詢署方是否設有申報寬限期； ( ix )  建議須申報香港境內和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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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的物業或資產，以防濫用公屋資源； (x )  查詢申報入息和

資產的具體時限，並建議署方訂立合理時限和提供更清晰的

指引，以減少爭議； (x i )查詢於本年 4 月提交申報表的住戶

是 否 須 按 10  月 生 效 的 新 額 外 租 金 水 平 繳 交 租 金 ； 以 及

(x i i )  查詢如子女於父母不知情的情況下購置物業並且沒有

如實申報，署方在提出檢控時是否有酌情權讓其父母保留該

公屋單位的居住權。  

10 .  羅婉芬女士綜合回應如下： ( i )  全長者戶無須申報入息

和資產，只須申報居住情況； ( i i )  戶籍內所有家庭成員皆為

領取傷殘津貼或長者的住戶的申報安排，與全長者戶相同；

( i i i )  戶籍內所有家庭成員均為 55  歲以上的一至三人戶，其資

產限額會以四人住戶的相關限額計算，而入息限額則不變；

( iv)  因繼承遺產而獲得的物業、現金或香港境外資產，亦須

如實申報，如總資產淨值超過訂明上限，須遷離公屋單位；

署方會給予合理時間處理因繼承遺產而獲得的物業，惟戶主

須於下一個申報周期前放棄相關物業。 (v )  署方會向不符合

繼續租住公屋資格的住戶發出遷出通知書，該住戶可於 15  天

內提出上訴。如上訴失敗但住戶不同意裁決，可自行尋求法

律意見以決定進一步行動，例如透過司法覆核處理。如有需

要，署方會把個案轉介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跟進； (v i )  家庭

成員須各自申報是否擁有物業，如發現虛報，署方會先發出

通知信，預告兩個月內發出遷出通知書。如擁有物業家庭成

員在發出遷出通知書前已出售物業或刪除戶籍，而住戶的總

入息和資產淨值不超逾富戶政策的入息和資產限額，則無須

遷出；以及 (v i i )  住戶須於購買物業後一個月內主動向署方申

報，並於簽訂轉讓契據和接收所購買的住宅物業後 60  天內交

回單位或刪除擁有物業者的戶籍。  

11 .  陳偉華先生補充回應： ( i )  署方已向居民派發有關入息

和資產限額的單張，確保其清楚了解相關規定； ( i i )  署方會

於發出遷出通知書前兩個月發出預告，有關住戶 (包括名列

在租約上所有的家庭成員 )已有足夠時間出售物業或辦理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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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戶籍手續； ( i i i )  署方一直與其他政府部門協作，查核公屋

住戶是否持有物業或有濫用公屋等行爲，有需要時會向內地

機構查詢相關住戶的資料； ( iv)  除一般上訴程序外，住戶如

不同意裁決，可自行徵詢法律意見，以決定進一步行動，例

如自費或申請法律援助進行司法覆核；以及 (v )  ，如遇有困

難的居民，署方會按需要及獲得住戶同意後把個案轉介社署

提供協助。至於委員提及有住戶被收回單位後獲編配同一單

位，相信只屬個別情況。  

12 .  陳萍女士補充回應： ( i )  如住戶僅為遺囑執行人、管理

人或以受託人身份代表遺產或物業受益人，須提交文件證明

其無擁有實際權益，以重新審核其繼續租住公屋資格；( i i )  新

政策於本年 10  月實施，受影響住戶須於 2026  年 10  月起按新

額外租金水平繳交新租金。 至於已在 2025年 4  月申報的住

戶，則不受新政策下的租金水平影響，直至新一輪的申報周

期，屆時署方會根據其入息和資產重新評定其須繳交的租金

水平；以及 ( i i i )  住戶須如實申報在香港境外擁有的土地或物

業，包括住宅和非住宅物業，並須在申報入息和資產時計入

該土地或物業的資產淨值和從中所獲取的租金收入。  

13 .  主席總結： ( i )  委員就加強宣傳「富戶政策」和優化申

報安排進行討論；以及 ( i i )  期望房屋署聽取委員的意見，以

便持續優化政策和執行機制。  

議程第 4項：有關「澤安道南與白田伸延公營房屋發展計劃」

更 新 福 利 設 施 擬 議 （ 房 屋 、 規 劃 及 社 會 福 利 委 員 會 文 件

第  11 /2025  號）  

14 .  周美儀女士介紹文件第 11 /2025號。  

15 .  委員同意於上述發展計劃設置學校社會工作服務辦事

處，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。  

16 .  主席總結：委員備悉上述有關福利設施的更新擬議，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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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能按地區需要提供相應的福利設施。  

議程第 5項：深水埗區規劃申請的資料（房屋、規劃及社會

福利委員會第  12 /2025  號）  

17 .  黃漢業先生介紹文件第  12 /2025  號。  

18 .  委員備悉有關匯報。  

議程第 6項：其他事項  

19 . 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。  

議程第 7項：下次會議日期  

20 .  下次會議將於 2025年 12月 11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 時 30 分

舉行。  

21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43分結束。  

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

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5 年 12 月  


